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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事服務簡訊 

    

 

 

 

 

 

一、修正「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人事人員陞遷甄審作業要點」，並自

109 年 9 月 1 日生效。(本部 109 年 9 月 18 日臺教人處字第 1090129733 號函

) 

 

 

一、 有關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2 項所稱「代表官股之董事、監察人」之認定

標準一事，請依銓敘部 109 年 6 月 23 日部法一字第 10949480391 號令辦理

。(本部 109年 7月 8日臺教人(二)字第 1090092336號函) 

二、 有關公務員兼任技能檢定之監評人員一案，請依銓敘部 109 年 7 月 2 日部法

一字第 10949459241 號令辦理。(本部 109 年 7 月 14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90096661A號書函) 

三、 有關公務員及公立學校教師（含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加入各類合作社成為社

員並經選任為理（監）事，及其持股比例相關規範應視合作社屬性（營利或

非營利）依相關規定辦理。另，合作社入社資格條件係屬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及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第 3 點所訂經營商業之範疇者，公

務員及公立學校教師（含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均不得加入該合作社。(本部

109年 9 月 17日臺教人(二)字第 1090121577 號函） 

 

 

人事法令宣導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綜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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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583號解釋之意旨，各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

稱考績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之一次記二大過處分，

無懲處權行使期間限制；依考績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

之記l大過、記過或申誠處分，自違失行為終了之日起，已逾5年者，即不予

追究。上開行為終了之日，指公務人員應受懲處行為終結之日；但應受懲處

行為係不作為者，指有權辦理公務人員懲處之機關知悉之日。（本部109年7

月1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90908號函、銓敘部109年6月18日部法二字第

1094946775號令） 

二、 為落實考績覈實考評之旨，各機關辦理所屬公務人員考績時，如遇受考人於

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係因冒險犯難因公傷病請公假所致之情形，仍予辦理

年終（另予）考績外，餘類推適用公務人員因個人因素留職停薪不在職情形

，不辦理年終（另予）考績。考核期間如僅有部分工作事實者，由機關覈實

辦理其年終（另予）考績。（本部109年7月1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89638

號函、銓敘部109年6月18日部法二字第10949464921號令) 

三、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因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現為懲戒法院）判決休職之懲戒

處分，僅休其所兼行政職務，並不包括教師本職。倘若被懲戒教師所兼任之

原行政職務並無晉級事項，應不生不得晉敘如何執行之疑慮。(本部109年7

月3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83035號書函) 

四、 重申公務人員留職停薪期間不得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本部109年7

月24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105603號書函、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109年7月20

日總處培字第1090037494號書函) 

五、 教師法修正施行前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相關委員

會審議通過，但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且送達生效之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

及資遣案，各主管機關及學校應依「教師法修正施行後辦理解聘不續聘停聘

及資遣案件注意事項」附表規定之處理方式與期限辦理。(本部109年7月31

服務、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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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94386號函及臺教人(三)字第1090094386A號函） 

六、 原「全國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查詢系統」修正為「不適任教育人員資料庫」

，並自109年6月30日整合至「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請

各主管機關及學校確實控管系統管理權責，落實通報與查詢作業。(本部109

年8月5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112802號書函) 

七、 有關各級學校向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辦理教育

人員之不適任資料查詢作業，自即日起請至「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

查詢系統」之「查詢專區」項下「有關機關不適任資料查詢」介接功能辦理

查詢。(本部109年8月14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101417號書函） 

八、 各機關辦理所屬公務人員考績時，應落實考績覈實考評意旨，評定適當考績

等次。（本部109年8月21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120209號書函、銓敘部109

年8月14日部法二字第1094963072號函） 

九、 教師因公傷病，應檢具醫療機構診斷書，證明傷病確屬因執行職務或上下班

途中發生危險而致，其間確有因果關係，於2年期間內經檢具醫療機構診斷

書，與前次因公傷病確具因果關係，有長時間療治、休養或後續門診追蹤治

療之需求與事實，服務學校自得依規定本於權責覈實給予公假。至復健部分

倘非門診治療，尚無從再行核予公假。(本部109年9月18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127527號書函） 

十、 修正「教師因公涉訟輔助辦法」、「教師請假規則」部分條文、「教育人員

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6條，以及「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

查詢辦法」，名稱並修正為「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理利

用辦法」，業於109年6月28日修正發布。（本部109年6月28日臺教人(三)字

第1090079565B號、臺教人（三）字第1090081629B號、1090081629C號及臺

教人(三)字第1090083385B號令） 

十一、行政院修正「行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2條 

    、第3條及第6條。(本部109年7月21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102954號書函、 

    行政院109年7月15日院授人培字第1090036929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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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行政院修正「行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理

要點」第4點、第7點、第11點，並自109年7月17日生效。（本部109年7月24

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104676號書函、行政院109年7月17日院授人培字第

1090037380號函） 

十三、「公務員懲戒判決執行辦法」業經司法院會同行政院、考試院於109年8月

24日修正發布，檢附發布令影本、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各1份。（本部109年9月3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127873號函、行政院人事行

政總處109年8月31日總處培字第10900400272號函） 

 

 

 

 

一、銓敘部 109 年 7 月 3 日部退二字第 1094950883 號函以，有關公務人員退休資

遣撫卹法自 107 年 7 月 1 日施行後，各機關辦理暫停、停止、補發、追繳溢

領退撫給與及優惠存款利息等相關執行事項。（本部 109 年 7 月 16 日臺教人

(四)字第 1090097625 號書函） 

 

二、銓敘部 109 年 7 月 14 日部退三字第 10949490912 號函以，支領或兼領月退休

金人員於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公布施行之日起 1 年內死亡，且與其未再

婚配偶之法定婚姻關係於退休人員亡故時，已累積存續 10 年以上者，其未再

婚配偶得依同法第 4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擇領遺屬年金。另基於遺族權

益保障之衡平考量，上述亡故支領或兼領月退休金人員之未再婚配偶原經該

部審定支領遺屬一次金者，如符合前述規定，得重行選擇改支領遺屬年金，

並得依遺屬金申請程序提出變更遺屬金種類之申請；惟申請改領遺屬年金者

，應先返還原發之遺屬一次金，始得改支領遺屬年金。（本部 109 年 7 月 22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90102500 號書函） 

 

三、財政部令以，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個人依據公立學校教師獎金發給辦法、

各級學校資深優良教師獎勵要點及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勵辦法，

領取之特殊優良教師獎金、資深優良教師獎金、獲選模範公務人員及獲頒公

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獎金，屬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類之其他所得，

應依法課徵所得稅；給付單位給付上開獎金時免予扣繳稅款，惟應依同法第

89 條第 3 項規定列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本部 109 年 8 月 11 日臺教人(四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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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1090111250 號書函） 

 

四、檢送配合「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行法」施行後，修正之「公立學校

教職員遺族撫卹金請領順序系統表」1 份。(本部 109 年 8 月 25 日臺教人(四

)字第 1090122614 號書函) 

 

五、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109 年 8 月 24 日總處給字第 1090039876 號書函以，有

關「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及相關解釋」業公告於行政院人事行政

總處全球資訊網。（本部 109 年 8 月 27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90124287 號書

函） 

 

六、教育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提撥費率，業經行政院會同考試院公告，由現行 12%

，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每年調升 1%，110 年為 13%；111 年為 14%；至 112 年

為 15%。（本部 109 年 9月 4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90127398 號函） 

 

七、銓敘部 109 年 9 月 4 日部退三字第 1094967481 號函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提撥費率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每年調升 1%，由現行 12%分 3 年調整至

15%一案，業經考試院會同行政院於 109 年 8 月 28 日釐定公告。（本部 109

年 9月 8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90130462 號書函） 

 

八、有關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之遺屬年金領受遺族因受傷或疾病致行動困難，無

法親自返臺領取遺屬年金者，仍應俟其回臺居住時，再依公立學校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卹條例第 72 條規定補發。(本部 109 年 9 月 16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90128296號書函） 

 

九、有關赴大陸地區居住之遺屬年金領受遺族因受傷或疾病致行動困難，無法親

自返臺領取遺屬年金者，其發放事宜應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2 條規

定辦理。(本部 109 年 9月 16日臺教人(四)字第 1090128296A 號書函） 

 

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理委員會為配合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費率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 13%，業修正退撫基金費用繳費標準，屆時請依修正

後之繳費標準繳納基金費用。（本部 109 年 9 月 17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90134912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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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修正案，業經考試院會同行

政院於 109 年 8 月 31 日修正發布。（109 年 9 月 14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90132446號書函) 

 

 

 

 

一、「基本工資」調整，業經勞動部於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7 日以勞動條 2 字第

1090077231 號公告發布。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

(以下同)24,0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60 元。（本部 109 年 9 月 10

日臺教人(五)字第 1090131526 號書函） 

 

二、銓敘部 109 年 8 月 19 日部法一字第 10949640891 號令釋，各級公立學校兼

任行政職務之編制外教學人員，就其兼任之行政職務，適用公務員服務法及

準用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並宜於聘約中明定。（本部 109 年 9 月 24 日臺教

人(五)字第 1090137832 號書函） 

 

 

 

■本部同仁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

A725A1E1649858BF 

 

■人事人員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

D2ABB3207E9CB94A 

 

人事動態 

勞動權益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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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1 

築巢優利貸 

（全國公教員

工房屋貸款） 

108 年至 110 年「築巢優利貸」，由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承作。方

案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08年 1月 1日起至 110 年 12月 31日止，為期 2

年。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屬編制內

員工（不含試用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三、貸款利率：按郵政儲金 2 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率（1.560％

）固定加碼 0.465％計算，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30年。 

五、洽詢電話：0809-066-666按 3（中信銀各分行）。 

2 

貼心相貸 

（全國公教員

工消費貸款） 

「貼心相貸」，由臺灣土地銀行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員工。 

三、貸款利率：按郵政儲金 2 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率（1.6％）

固定加碼 0.505％計算，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7年。 

五、洽詢電話：02-2314-6633（土銀各分行）。 

3 

闔家安康 

（公教員工團

體意外保險） 

108年至 110年「闔家安康」，由中國人壽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08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3 月 31 日止，為期 2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編制內現職員工（含各機關派駐

海外人員、約聘僱人員）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洽詢電話：0800-098-889（中國人壽）。 

4 

全國公務員工 

網路購書 

優惠方案 

TAAZE讀冊生活-提供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 

http://www.taaze.tw/gov_index.html，不定期提供優惠措施。 

福利 PLUS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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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5 
全國公教 

健檢方案 

第一類人員：中央機關政務人員（部長及 2 位政務次長）；中央二

級機關以上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常務次長、

主任秘書及各司處主管人員），每年補助 1 次，補助

金額以新臺幣(以下同)1萬 4,000元為限。 

第二類人員：本部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之 40 歲以上人員，2 年補

助 1次，補助金額以 3,500元為限。 

其他：非屬從事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 40 歲公教人員、工

友(含技工、駕駛)及約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

每 2年一次給公假一天前往受檢。 

6 
全國公教員工 

旅遊平安卡 

108 年至 111 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優惠方案，由富邦產業保險

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 108年 7月 1日至 111年 6月 30日止，為期 3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立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員

工(含退休人員)及其配偶、父母(含配偶之父母)、子女、兄弟

姊妹。 

三、洽詢電話：0809-019-888（富邦產業保險）。 

7 

守護公教團體

長期照顧健康

保險、守護公

教長期照顧健

康保險 

108 年至 111 年「公教長期照顧健康保險」，由國泰人壽承作。方案

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08年 2月 22日起至 111 年 2月 2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

工及其配偶、父母(含配偶之父母)。 

三、洽詢電話：0800-036599（國泰人壽）。 

8 未婚聯誼 

一、各梯次活動相關訊息可至下列網站查詢：幸福小站-「活動訊息

及 花 絮 」 - 「 聯 誼 資 訊 專 區 」 ( 網 址 https:// 

sweethome.moi.gov.tw/)。 

二、另接獲其餘各機關辦理未婚聯誼訊息，均即時以 moeall 方式公

告本部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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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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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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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D A W 指引與案例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33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34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35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36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37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38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39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40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41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42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43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44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45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46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47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48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49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50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51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52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53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54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55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56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57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58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59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60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第 194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61 

 

 

 

 

 

員 工 協 助 方 案 電 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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